
院团委〔2023〕19 号

关于举办“弘扬诚信文化，争当诚信青年”

大学生诚信辩论赛活动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团总支、团支部：

为进一步推动我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持续健康发展，

引导大学生强化诚信意识、树立诚信理念、培养诚信品质，

营造良好诚信氛围。经研究，决定举办“弘扬诚信文化，争

当诚信青年”大学生诚信辩论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名称

“弘扬诚信文化，争当诚信青年”大学生诚信辩论赛

二、活动主题

“弘扬诚信文化，争当诚信青年”，围绕诚信文化的深

厚底蕴，丰富内涵、传承践行、时代价值，以及青年学生在

考试升学、学术研究、个人求职、日常生活中关于诚信方面

的话题展开辩论。



三、主办单位

院团委

四、参赛对象

全体在校学生

五、活动时间及地点

初赛:2023 年 4 月 7 日前完成,各系自行组织完成

复赛：2023 年 4 月 10 日—12 日图书科技楼报告厅

半决赛：2023 年 4 月 13 日—14 日图书科技楼报告厅

决赛：2023 年 4 月 19 日图书科技楼报告厅

六、比赛须知

1、请参赛方、参赛队员仔细阅读本通知，熟悉本次赛

会的日程安排及比赛规则；

2、各参赛队员应遵守赛会各项安排，如出现特殊问题，

请及时与大赛负责人联系，以便协调安排，保证大赛顺利进

行；

3、为了保证比赛质量，请各系部团总支于 4 月 7 日前

自行组织初赛，筛选优秀选手进行培训，确定最终参赛队伍。

4 月 7 日前将报名表交至院团委办公室，根据抽签结果，确

定辩论队伍顺序以及辩论正反方；

4、以系部团总支为报名单位各选拔一支代表队参赛，

每支参赛队伍由四名选手组成，选手必须为我院在校学生，

且各队伍应有领队一名；



5、 所有参赛选手应于比赛开始前 20 分钟到达比赛现

场；

6、本次辩论赛是由当场团体赛的评分确定胜负，所有

比赛队伍的场次的团体分数不做累计与平均分，个人评分以

参赛选手所参加场次的平均分进行评比；

7、本次辩论赛将选出冠、亚、季军队伍各一支、最佳

辩手一名。冠军队伍将作为我院代表队参加安徽省第二届大

学生诚信辩论赛。

七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贾婉晴 17556993612

毕文静 17856987610

院团委邮箱：3455824068@qq.com

附件：

1、“弘扬诚信文化，争当诚信青年”大学生诚信辩论

赛程序规则

2、“弘扬诚信文化，争当诚信青年”大学生诚信辩论

赛报名表

3、“弘扬诚信文化，争当诚信青年”大学生诚信辩论

赛辩题及时间场次表

4、“弘扬诚信文化，争当诚信青年”大学生诚信辩论



赛团体评分表

5、“弘扬诚信文化，争当诚信青年”大学生诚信辩论

赛个人评分表

6、“弘扬诚信文化，争当诚信青年”大学生诚信辩论

赛评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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